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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1
草案规定“公平竞争”
突出平等对待原则

民营经济促进法是一部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性法律。立法贯彻落实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宪法要求，坚持平等对待、促进发展、规范经
营和保护权益的有机统一。草案第二章“公平竞争”和第三
章“投资融资促进”突出平等对待原则，切实保障民营经济组
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
展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在公平竞争方面，民营经济
促进法的草案，规定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
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对落
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定期清理市场准入壁垒、禁止在招标
投标和政府采购中限制或者排斥民营经济组织等作出了专
门的规定。

亮点2
支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

和重大工程

改善投融资环境方面，草案第三章重点对支持民营经济组
织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完善民营经济组织融资风险
市场化分担机制等方面作出规定。同时，明确投融资鼓励支持
措施在依法前提下，按照平等适用、市场化等原则实施。

草案第四章规定了支持民营经济科技创新方面的内容。
王轶表示，在支持科技创新方面，草案用的笔墨非常多，出

了很多实招真招：
●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支持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

任务；

●向民营经济组织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鼓励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共性技术平台为民营经济组织

技术创新平等提供服务，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亮点3
草案明确建立畅通有效的

政企沟通机制

草案还注重规范引导，规定民营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民营经济组织应当
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规范经营者行为，建立独立规范的
财务制度、防止财务造假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草案致力于优化服务保障。
明确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制定与经营主体生产经
营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时候，应当注重听
取意见，高效便利地办理涉企事项，完善人才激励和服务保
障政策措施。

亮点4
规定加强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

在权益保护方面，草案第七章规定，实施限制人身自由和
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
进行。禁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规范异
地执法行为。

针对民营企业非常关注的大型企业向中小民营经济组织
支付账款设置不合理条件问题，草案专设条款，来回应这一社
会难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强调大型企业向中小民营经
济组织采购货物、工程、服务等，应当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
时支付账款，不得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向中小民营经济组
织支付账款的条件，这就为今后通过司法手段有效解决“背
靠背”条款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让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制
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此次公布的草案征求意见稿，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民营经济
的方针政策，明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
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
策。”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民营经济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专家表示，社会各界普遍希望通过
立法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是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
举措，是以法治方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各界普遍认为，从草案征求意见稿
可以看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
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党和
国家一以贯之并将长期坚持的大政方
针。这将让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吃下

“定心丸”，激发民营经济内生动力和创
新活力。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专家解读草案4大亮点

10月10日，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
户网站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是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草案共9章77条，从公平竞争、投

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法律责任
等方面作出规定，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
作用，营造有利于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今年2月，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共同牵头，组建了由17家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组成的
立法起草工作专班，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营经济
发展的方针政策，组织专家研究，分赴地方调研，听取民营企业

代表、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数易其稿，之后送53家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单位和31个省、区、市人民政府征求意见，对各方面提
出的近千条意见逐条研究、吸收采纳，修改形成草案。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后，对标全会精神，对草案又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持续推进
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济主体，目前，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超
过了5500万户，入围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由2012年的 6
家增加至34家，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
可或缺的力量。

即日起，公众可通过登录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
站，发送电子邮件或者邮寄纸质信函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公开
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

这次的草案征求意见稿有哪些亮点？专家进行了解读。


